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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浙江航运金融发展，推进浙江“港航强省”建设 

谢君萍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000） 

【摘 要】当前，上海正着力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浙江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其航运金融服务具有显著的优势和必要性。“十二五”时期浙江正面临着经济建

设的快速转型和升级，此时更为迫切需要加快航运金融发展的步伐，这不仅对于加快发展浙江第三产业、搭建开放

型经济新平台意义深远，更成为了深入推进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加快“港航强省”建设、构建长三角地区成为亚太

地区重要国际门户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随着浙江省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双中心”加快建设，浙江

省航运金融业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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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金融广义上来讲是指以服务于航运企业, 由航运、金融等产业的各级各类主体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协同进行融资、投资、

兑换、结算、货币保管、保险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产生的与这些经济活动相关联的相关业务活动的统称。它不仅可以

有效的解决航运产业有关资金的融通问题，还可以让航运资源充分有效的进行整合，从价值效应角度上可令航运的价值放大。 

从全球角度看，发展航运金融是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一项必不可缺的内容和至关重要的环节。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

国家的资本运营市场已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改革，已日趋成熟，航运金融作为其金融市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的也比较完善。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航运业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其在与资本市场联和发展中已取得了弥足珍贵的进步。航

运产业的长足发展给我国的航运金融不断完善带来了无限的可能。然而，由于中国的航运金融业尚处于蹒跚起步的阶段，相关

的行业配套建设方面较之欧美发达国家均较为落后，中国的航运金融业要到达国际标准的航运金融中心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值得欣喜的是，目前，国家正大力将上海发展为国际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为中国发展航运金融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也

为浙江等长三角沿海地区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建设提供了机遇和可能。 

一、加快发展浙江航运金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作为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浙江，近年来经济发展快速、

港口物流航运及国际商贸基础夯实、国际贸易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较高。2011 年，浙江省 GDP（生产总值）达 32000. 1 亿元；

全年财政收入达 3441 亿元；外贸自营进出口额达 3094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达 2163. 6 亿美元；港口货物吞吐量（Volume of 

F r eigh t H andled atPor ts）达 8. 67 亿吨。其中，2011 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就达 4. 33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 1451 

万标准箱，位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三位、世界港口的第六位。浙江的经济发展和港口建设相辅相成、互为支撑，还带动了浙江的

国际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这些均为浙江航运金融建设开拓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浙江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而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发展其航运金融具有明显的国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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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优势，也有利于巩固浙江（宁波）国际远洋航线港口乃至今后枢纽港口的地位，能更好地满足长三角地区及我国沿海地区和

国际航运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加快现代国际航运与金融发展已成为“十二五”时期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它

不仅对于进一步加速发展浙江的现代服务业、构筑新型的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成为了深入推进浙江“港航

强省”建设、发展浙江海洋经济、促使长三角地区成为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的战略手段。随着上海“双中心”建设步伐的加

快，浙江省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浙江省航运金融业发展正面临着天时地利的良好机遇。 

二、制约浙江航运金融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航运金融服务发展缓慢，运营产业链短缺,航运金融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 

浙江的航运金融服务业处于起步和分散阶段。航运和金融业这两大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都离不开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

如果仅仅依靠行业自身去寻求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航运金融相关的各项业务均涉及到国家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等各方面免的内

容，对其有很强的依赖性。同上海和境外相比，浙江在有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支持方面都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航运金融规模小，市场培育不够完善，银行金融机构相关产品较少 

各金融机构以提供传统航运金融业务为主，品种单一、覆盖不全，为航运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以商业银行为主，没有海洋

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缺少地方性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贷款公司。 

（三）航运金融的业务水平较低、相关服务机构发展现对滞后 

浙江航运金融机构目前的专业化程度相对均较低，航运企业面临着融资困境。据了解，目前浙江尚没有专门以航运、船舶

贷款为主要业务的银行；而且由于多数银行航运金融专业性不够强，所以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就会严重影响到航运企业的融资

问题；省内即便有部分航运融资租赁公司，但业务量尚比较小；航运企业（尤其是民营航企业）仍以民间融资方式来解决融资

问题，所以极易受市场波动影响。 

（四）航运金融人才匮乏、难以适应行业日益发展的需要 

航运金融作为是一个涉及航运、外贸、金融、法律等多领域的综合产业，对其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但目前，我国还

没有针对航运金融领域的人才培养开展系统的研究和培育，其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差别较大。浙江从事航运金融服

务的专业从业人员中既懂贸易、航运、保险，又懂外语、海商海事、法律公约综合型人才极为稀缺，完全不能顺应当前浙江航

运金融业务发展的迫切需求。因此航运金融人才的匮乏和稀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地制约了浙江航运金融的快速发展。 

（五）与上海建立协同发展机制尚处于探讨摸索阶段 

浙江在航运金融资本层面积极探索与上海建立协同发展机制但需加速。我国国家港口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以上海、

宁波和苏州港为中心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海－宁波（浙江）双中心国际集装箱干线枢纽港，形成两大集装箱港口航线

分工合作、腹地各有侧重和吞吐能力互补的格局。”而浙江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集装箱干线枢纽港双中

心之一，迫切需要加快与上海建立协同发展机制。 

三、发展浙江航运金融的优势条件分析 

(一)地理区位独特、资源条件优越、腹地需求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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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海洋大省、航运大省，可紧紧依托宁波港区、舟山港区，发挥区港联动效能。宁波作为港口城市在自然条件、基础

设施、作业效率等方面优势较为突出，目前浙江宁波拥有航运企业约 124 家，民营企业约占 90%以上，浙江的宁波港是世界上

少有的天然良港和中国四大深水枢纽港之一。近年来，浙江宁波、舟山港航业的迅猛发展为航运金融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至 2011 年，宁波港的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超过了 4. 1 亿吨和 1400 万标箱，实现大宗商品交易总额近 2000 亿

元。据规划未来五年，宁波港将投入 400多亿元新建各类港口泊位约七十个，资金需求量巨大，很需要金融业的鼎力支持。 

（二）具备大力发展航运金融的现实基础 

浙江具有发展航运金融业的扎实基础，浙江作为沿海地区具有区位、港口、航运业发达及金融生态优良等优势。以浙江宁

波为例，据调查当前宁波共有金融机构约 150 家，行业从业人员约 3. 5 万人；另外，在中国社科院的金融生态评价报告中, 宁

波被评为最高级 I 级, 居全国第二；此外，宁波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已于 2010 年竣工，引进了诸如银行、保险、证券等国内

外知名大中型金融机构入驻，为建设国际航运服务中心提供了重要的金融保障。 

（三）浙江省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浙江航运金融产业发展提供良好契机 

在《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中指出，“加快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积极推进示范区建设，有利于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加快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从上海的角度，也希望以浙江等长三角地区作为重要的发展腹地支撑，实现海洋、航运

各产业的有效整合。这过程中当然必须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浙江省从政府到行业各界正借力上海“两个中心”的建设，积极

探索航运金融发展的新路径，进行金融创新以推动航运产业发展。所以，多方位、多区域战略的叠加形成了浙江航运金融产业

发展融合之势。 

（四）上海建设“双中心”建设，为浙江航运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 

浙江规划将围绕上海“双中心”的目标，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核心，建立 3 个功能互补的金融集聚区和辐射区。即将杭

州打造成长三角南翼最重要区域金融中心乃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次中心；宁波将利用港口优势，发展海洋、航运金融

及港口的口岸金融服务，成为呼应上海“双中心”建设的航运和金融服务中心；将温州打造成串联长三角、海西经济区，服务

于民营经济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这些举措将为浙江航运金融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利机遇。 

（五）强劲的航运、贸易、金融等航运金融相关产业集聚区的打造，为浙江航运金融业集聚化发展提供良好契机 

浙江省最新的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宁波、舟山为海洋金融和离岸金融的试验田。其中宁波被定位为海洋金融、航运金融、

贸易金融、离岸金融机构集聚区。宁波—舟山港到 2010 年底年货物吞吐量已达到 6. 27 亿吨，超越上海—洋山港成为全国乃

至世界第一大港。 

四、加快浙江航运金融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浙江的法律和法规环境，对航运金融相关机构给予有力的政策扶持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世界著名的航运金融中心都无一例外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结合浙江实际，应在税收减免、港口审

批登记制度、口岸收费、航运金融等多方面积极研究制定相应的合理法规和政策，理顺有关港口管理部门和航运企业的关系。

对从事航运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财政扶持措施，一方而达到真止的减轻航运企业的资金压力的目的，另一方而也可

增强金融服务机构在航运金融领域发展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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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整合服务平台、推进建设航运服务业集聚区 

浙江应着重提供海运融资、船舶注册与买卖、航运交易、海事组织、海事保险、航运会计、海事诉讼与仲裁、信息咨询、

高等教育、技术与工程咨询等服务。通过支持航运服务的有效集聚，形成优势互补、互动发展的立交航运发展新型服务平台。 

（三）围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宗旨，将发展航运金融业纳入浙江总体发展的规划种 

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利用浙江民营资本的强大优势，稳妥的引导建立航运产业基金以发展航运金融产业。积极有效地引

入民间资本用以拓充航运金融的市场空间，有针对性的开发符合航运产业发展切实需要的各类金融产品，以增强浙江航运金融

机构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建设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全方位有机发展的航运金融业。 

（四）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增强浙江航运金融业的内在动力 

切实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加大航运企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力度，在航运金融发展的个方面提供优质有效的细致服务。 

（五）加强航运金融人才的培育和建设建设 

良性航运金融行业的专业人才培养培育和引入机制，制定一系列的相关优惠政策。比如可在高等院校开设航运金融专业，

建立该专业的系列教育培养体系。国家也可开设航运金融专业的从业资格认证制度，开拓相关的社会职业能力培训市场。 

（六）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充实航运金融的市场主体 

鼓励符合条件的航运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和金融产业优势，打造现代航运金融发展平

台, 为现代航运企业提供资产的受托管理及经营、投融资顾问、投资管理、金融咨询顾问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全面提升发展

航运金融保险业，与上海错位协同发展，加强与国内外航运专业机构的有效合作，形成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环境，推动浙江航

运金融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姚瑜琳.上海发展航运金融业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中国港口》2009 年第一期. 

[2]张学华.我国航运保险业的发展对策.《浙江金融》2011 年第九期. 

[3]甘爱平.发展航运金融与国际航运中心金融生态软环境的优化.《经济研究导刊》2010 年第三十二期. 

[4]武传东.充分利用航运金融试点政策大力发展东疆保税港区航运金融.《港口经济》2011 年第八期. 

[5]宁波市政府门户.网站关于宁波航运业发展及金融支持政策的调研报告.2011-10-21. 

[6]刘国泯.上海航运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上海金融》2009 年第五期. 


